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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双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      

2024年11月26日

（此页为封面）
1、 
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（1） 部门（单位）职能职责
我队是行政机关，主管全县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以及机动车登记、驾驶员管理的执法部门。
1、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道路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的法律、法规及政策，维护道路秩序。
2、承担道路交通事故的安全宣传、隐患排查和交通事故处置、调解等工作，指导基层交通安全组织建设和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
3、查处酒驾、毒驾、超员、超载、超速、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。
4、实施交通警（保）卫工作，参与处置突发事件，协同其他警种和部门维护公路治安秩序，打击车匪路霸及其他犯罪嫌疑人，依法查处乱设卡、乱罚款、乱收费行为。
5、承办小型载客汽车、大中型载货汽车、摩托车等机动车安全检验，登记发证，驾驶员培训学习、考试、核实发证等工作。
6、信息报送，典型宣传报道，各类资料建档管理及数据的登记、统计、分类上报工作。
7、完成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（2） 机构编制
双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内设七个股所中队：办公室、安宣股、法制科技股、车管所、城关中队、茶林中队、打鼓坪中队。
（3） 人员构成
2023年本单位年未实有在编在岗民警、职工共35人，公安局借调民警、职工5人，合计42人；聘请协警63人。
2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度收入总计1476.84万元。与上年相比，减少80.00万元，减少5.14%，主要是因为人员减少、中央省级转移支付资金减少、县批项目经费减少。
2023年度支出总计1476.84万元。与上年相比，减少80.00万元，减少5.14%，主要是因为人员减少、中央省级转移支付资金减少、县批项目经费减少。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3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21.85万元，其中：
人员经费621.5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86.11%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、住房公积金、生活补助。
公用经费100.29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13.89%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培训费、公务接待费、工会经费、福利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其他交通费用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   2023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54.99万元，主要为中央省级转移经费支出、非税返还收入支出、各项县批经费支出等，主要用于办案经费开支、办公设备购置、专项设备购置、被装购置等支出。
（3）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
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，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.22万元，占0.32%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0万元，占0%，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67.69万元，占99.68%。其中：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为0万元，全年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0个，累计0人次,开支内容为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。
2、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0.22万元，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2个、来宾10人次，主要是工作检查发生的接待支出。
3、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67.69万元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17.79万元，双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更新公务用车1辆。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9.90万元，主要是公务用车保险费、油料费、维修维护费等支出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                   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，纳入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金额为1476.84万元，其中，基本支出721.84万元，项目跟支出745.99万元。
2023以来，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部署安排下，在市、县公安机关的关心指导下,双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迅速开展了事故预防“减量控大”及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再发力，始终坚持“生命至上、人民至上”，不断强化顽瘴痼疾清除，深化道路交通管控，实现辖区“路畅人安”。元旦以来，全县共发生交通事故总数1515起，同比上升17.7%，受伤人数275人，上升36.33%，亡人交通事故7起，死亡7人，亡人数较去年同期下降30%，。顽疾清查高压持续，在辖区内积极开展双牌县乡镇道路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，依法严厉打击国省道、乡村道路交通违法人3000多人次、扣押报废车、无牌无证车辆600余台。共出动警力2.7万余人次，警车6000余台次，共查处交通违法66921起，其中酒醉驾407起，非机动车违法31972起，工程运输车违法2279起，国省道五类违法759起，不系安全带19494起，查缉布控2314起，农村“两违”451起，其他违法5000余起。扣留各类违法车辆343台。一般程序759起，刑事立案57起，行政拘留33起。宣传教育全面展开，文明出行持续向好。向“双牌新闻网”、红网永州站、今日永州、法制湖南网、新湖南、人民日报华声在线等媒体投稿180余篇，其中上稿市级媒体126篇，省级媒体上稿11篇。在汽车客运站、危化运输企业、农村交通安全劝导站、农村集市等重点场所悬挂事故预防“减量控大”宣传横幅或摆放宣传展板33处，发放交通问题“一盔一带”相关内容法律法规知识宣传资料9000余份,走进学校发放《中小学生交通安全读本》2.2万余本，发放头盔、书包等物品200余份。预防工作全面开展，隐患整改成果显著。组织专门警力对辖区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进行隐患排查登记新增12处，潇水桥与207国道路口等10余处完善标志标线，完善交通标志23处；在油菜花节、和文化节、重要领导莅双等特殊节点开展交通安保100多场次，圆满完成各类交通安保。通过预防工作，实现主要隐患路段交通事故明显减少，交通出行保障明显提高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1、预算编制工作不够细化，款类项科目摆放不够精准。
2、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，由于预算项目未实施或未及时报账导致年末预算资金未支出。
3、绩效目标设立不够细化、量化，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1、细化预算编制工作，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。进一步加强内设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。
2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财务严格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3、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，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、资产采购制度、使用管理制度、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、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9、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自评良好，按规公开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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